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车辆使用和管理暂行规定

校办发〔2005〕18号

2007年12月修订

为了加强学校党政办公室车辆管理，提高使用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保证正常用车和优质服务，保障良好的车况，使车辆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节约化，制定本规定。

一、车辆使用范围

（一）学校领导；

（二）两院院士；

（三）来校视察或检查工作的上级机关、来访兄弟高校、企事业单位领导以及其他重要来宾；

（四）车辆运转许可情况下，机关各职能处室应急前往省市机关教育行政等主管部门办理公务或参加会议人员；

（五）经学校统一安排部署的大型庆典、外事活动；

（六）经党政办主任批准的其他公务活动。

二、车辆调度管理

（一）车辆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权归学校党政办公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调度。

（二）实行车辆调度审批制。未经批准一律视为公车私用。

1、学校党政办主任授权学校党政办行政科派遣专车、相对固定车。
2、长途用车必须经学校党政办主任批准。

3、特殊情况校领导可直接调度车辆，但驾驶员必须同时报告学校党政办。
4、驾驶员在用车人用完车后应按约定时间及时返回，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回的应及时告知行政科。
（三）职能部门公务用车应提前向学校党政办公室行政科提出用车申请，在党政办公室主任批准后持派车单调度车辆，驾驶员凭出车单作为报销费用凭证（特殊情况可事后补办）。

（四）在车辆安排紧张的情况下本着“先外事再内部、先领导再部门、先急重再轻缓、先规范再临时”的原则进行安排。

三、车辆运行管理

（一）严禁违章驾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酒后驾车。如因违章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驾驶员本人负责，并扣除其1—12个月岗位津贴并给予行政处分。如因违章被罚，罚款一律不得报销。

（二）实行车辆专人驾驶制。驾驶员必须自己驾驶本人车辆。除紧急情况，经党政办公室主任同意外，任何时候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车辆交其他人员驾驶。如擅自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一经发现除通报批评外，扣发当月岗位津贴。如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当事驾驶员承担一切责任以及相关所有损失，并立即予以解聘。

（三）实行车辆专人保管制度。驾驶员应做好车辆的日常维护和保养，确保车辆的良好状况。完成出车任务后，车辆应及时入库。如因不当驾驶造成车辆损坏，或因为未入库而造成车辆被盗或受损，视具体情况给予相应处分。

四、车辆维修与保养

（一）驾驶员必须认真做好车辆的保养保洁工作，包括车辆的例行检查、相关手续的办理和日常维护等，如因驾驶员原因造成的机械故障或证件过期的，应追究专职驾驶员的责任。

（二）车辆发生故障，驾驶员应尽可能检修，确属驾驶员无法维修的，应及时报告学校党政办公室行政科，填写车辆维修申请单，经对故障核实后，报学校党政办公室主任批准后，再到指定的维修厂修理。车辆外出长途发生紧急故障，须就地修理的应在请示学校党政办公室主任后再行修理，并由用车单位签字确认。

（三）车辆外出维修过程中，如维修项目或更换材料超出申报的维修范围，则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否则，所发生的额外费用均由驾驶员承担。

（四）行政科每半年公布一次车辆维修经费情况。

五、车辆耗油管理

根据车辆性能等因素，核定各车辆的百公里耗油量。驾驶员加油料时，按车辆实际运行公里数核加油料，无正当理由的耗油，费用由驾驶员个人承担。行政科每季度公布一次车辆耗油情况。

六、驾驶员管理

（一）定期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树立驾驶员的文明形象。工作中应做到“积极主动、服务到位，工作需要、绝不缺位，言行文雅、谨防错位，恪尽职守、杜绝越位”。

（二）驾驶员在与用车人员（尤其是外单位人员）交往中，应做到“五不”。即不得泄密、不得随意打听、不得传播是非、不得索要物品和索求帮助、不得妄自议论上级领导和学校政策。如因服务不当，造成不良影响或遭投诉的，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罚，极严重者，立即解聘。

（三）驾驶员上下班按照学校机关人员的坐班制，在指定的办公室休息、学习，不得无故串门、离岗，急事离开须请假，如因擅自离岗而延误出车的，扣发其出车补贴。严禁私自驾车外出，一经发现，扣除当月岗位津贴；屡教不改者，予以解聘。

（四）实行完成出车报告制，以便于调配车辆。市内完成出车任务后应立即报告。长途用车返校后，驾驶员原则上应在1小时内报告，晚10点以后可延至第二天上班前报告。

（五）驾驶员在出车中应严格按规定路线行驶，在规定时间返回。长途用车如需临时变更线路或延长用车时间，驾驶员须报告行政科批准后方可用车。如擅自行车所产生费用则由驾驶员个人承担。过路费、停车费应凭出车单报销。

（六）无故迟到、早退，导致用车人误时的，相应的车、船、飞机费用损失，由驾驶员负责承担。

（七）驾驶员应认真填写出车日志，单位用车须用车人签名。详细说明因公用车次数、地点、事由作为奖惩依据。紧急用车及特殊原因，只需注明时间、事由，随时备查。

（八）奖励与惩罚。本着公正、公平、科学、民主的原则，根据当年车辆运行情况对各方面表现突出的驾驶员予以奖励，并对效绩太劣的进行相应处罚。驾驶员的考核，应在征求用车单位（个人）意见的基础上，由行政科负责。

（九）出车补贴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十）驾驶员日常管理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行政科负责。

七、建立管理档案

（一）全面登记车辆的基本情况，包括车辆的购置年份、年检、保险、驾驶员、月耗油量、重大维修等，由行政科负责。

（二）对行车的耗油、损耗、维修、事故、日常出车进行动态记录管理，由驾驶员负责。

（三）驾驶员的出车日记录和奖惩情况随时备查，并作为年终测评考核的主要事实依据。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由学校党政办公室主任会议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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